
云南省滇南中心医院（红河州第一人民医院）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第二批次招生简

章

一、医院简介

云南省滇南中心医院(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第一人民

医院) 创建于 1950 年 2 月，是一所集医疗、教学、科研、

预防、康复、急救为一体的三级甲等综合医院。附设红河州

健康医学研究所、红河州急救中心、红河州危急孕产妇抢救

中心、红河州交通事故医疗救援中心。

医院占地 302.72 亩，总建筑面积 37 万平方米，编制床

位 1490 张，实际开放床位 2500 张，设置 53 个临床医技科

室，24 个职能科室。医院承担着全州和周边地区 470 余万人

民群众的医疗工作，是昆明医科大学附属红河医院、青岛大

学第十八临床医学院、青岛大学医疗集团加盟医院、昆明医



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联盟医院、大理大学和云南中医药大学

教学医院、中南大学湘雅二院医疗协作医院，是国家级标准

版胸痛中心、国家高级卒中中心建设单位、危重孕产妇和危

重新生儿救治中心、创伤中心、产前诊断中心、国家住院医

师规范化培训基地。

△航空紧急医学救援演练（左）红河州急救中心救援队（右）

△3.0T 磁共振（左） 医院血液净化中心（右）

现有在职职工 2145 人，其中高级职称 436 人、硕士研

究生 199 人，硕士研究生导师 15 人。目前拥有 2 个国家级

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骨科、急诊医学科），12 个省级临

床重点专科（或建设项目）（重症医学科、妇产科、骨科、

临床护理、神经内科、神经外科、心血管内科、消化内科、

感染科、普通外科、医学检验科、口腔科），6 个红河州特



色专科（骨科、泌尿外科、心血管内科、感染科、康复医学

科、疼痛科），8 个省级医学分中心（骨与关节疾病临床医

学分中心、传染病临床医学分中心、泌尿系统疾病临床分中

心、眼科临床医学分中心、心脑血管疾病临床医学分中心、

口腔疾病临床医学分中心、脊柱脊髓疾病临床医学分中心，

云南省临床药学分中心），36 个州医学会各专业委员会主任

委员单位，29 个州级医学质量控制中心。

我院药物临床试验机构于 2022 年 1 月 19 日备案成功，

为地州第三家，红河州首家通过备案的医疗机构，至 2023

年共承接药物临床试验项目 7 项（注册项目 3 项），试验合

同金额达 1332.5 万元。

△学术报告厅（左） 图书室（右）

二、培训基地及专业基地简介

医院教学资源丰富，设有示教室、学术交流报告厅、多

媒体教室，总面积达 3400 ㎡以上，拥有丰富的图书资源和

医学情报检索资源，全面实行网络化管理，实现视频信号现

场手术转播系统。能充分满足理论授课、教学查房、病例讨

论、操作技能指导等丰富多彩的培训方式顺利进行和持续开



展，有力地保障了培训医生各方面培训效果。拥有具备实践

技能培训和满足各类考试为一体的临床技能培训中心，面积

近 5100 平方米，分为实训区和考试区，是云南省医疗行业

规模较大、设备较先进、功能较齐全的医疗人才培养基地。

模具配备齐全、覆盖了单项、合作、团队、医疗、护理各方

面技能培训的需求，能满足教学、实践操作、考核使用，临

床技能培训中心有专人管理，为培训医师操作技能训练提供

了良好条件。严格师资准入资格审核，取得省级及以上师资

证书有 74 人，考官证书有 45 人，师资储备充足，教学经验

丰富。

△临床技能培训中心（左） 思维训练室（右）

医院立足红河,面向滇南,打造滇南地区的区域性医疗

中心和临床医学研究中心、辐射南亚东南亚的国际诊疗保健

中心高端医疗复合人才培养基地。



△培训照片

医院重视医教研协同发展，是云南省第一批助理全科医生

培训基地之一，于 2015 年开始进行助理全科医生培训工作。

助培工作得到上级主管部门的认可，2018 年、2019 年在云

南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和助理全科医生培训（西医）峰会

上作为助理全科医生培训基地进行交流发言，在 2019 年云

南省助理全科基地教学查房竞赛中获得一等奖。2020 年获批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全科），2021 年开始招生，2024

年我院首批结业学员全员通过结业考核，通过率达 100%，

2024 年获批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内科）。

三、招收计划

（一）招收对象

1.热爱医疗卫生事业，品德良好，遵纪守法；

2.拟从事临床医疗工作，且符合临床医师资格考试报考



条件规定范围的高等院校医学类专业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

历的应、往届西医类毕业生；

3.已从事临床医疗工作并取得《执业医师资格证书》需

要接受培训的人员。

（二）招收专业：内科专业

（三）报名条件

1.身体健康状况符合国家和医院规定的体检要求；

2.自愿申请参加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能坚持完成培训

计划；

3.单位委培人员，是送培单位在编职工或与单位签订正

式聘用合同的职工。

（四）招收计划

2024 年我院第二批次计划拟招收内科规培医师 3 人。

四、招录安排

（一）报名时间：8 月 7 日 9:00 至 8 月 13 日

（二）报名程序

网上报名：登录“云南卫生健康人才网”

（www.ynwsjkrc.cn)根据统一发布的报考流程及相关公告

进行报考。

（三）现场确认

1.时间：8 月 14 日 08:00-11：00

2.地点：云南省滇南中心医院（红河州第一人民医院）



科教信息综合楼四楼 4 号会议室进行现场资格审查和确认。

3.报名学员须携带以下相关资料，在规定时间内到我院

进行现场审查和确认。

（1）《住培报名表》一份（网报成功后打印），完成

审批手续后由培训基地留存。

（2）身份证、毕业证、学位证等相关证明材料原件及

复印件各一份，原件审核后返还本人。

（3）如已取得执业医师资格证书的需携带原件及复印

件一份，原件审核后返还本人。

（4）单位委培人员须出具加盖单位公章的同意送培证

明，填报的培训专业、培训基地医院等信息须与证明保持一

致。

（四）招录考试

1.笔试时间：8 月 15 日 09:00-11：00，临床技能培训

中心思维训练室。

2.面试时间：8 月 15 日 14:30:-16：30

考试内容：笔试（临床医学综合知识）、面试

3.体检：时间为 8 月 16 日-8 月 18 日，参照《云南省公

务员考试录用体检标准》进行体检，费用自理。

4.录取：根据报考人数、基地培训容量、考试成绩、体

检结果等择优录取，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 8 月 19 日-8 月

23 日。



五、培训管理和质量保证措施

（一）培训学员在培期间的培训实施、培训考核、保障

措施等组织管理依照《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标准》《住

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内容与标准》（2022 年版）等规定执行。

（二）根据有关规定，对在培训招收工作中弄虚作假的

培训申请人，取消其本次报名、录取资格；对录取后（注：

以培训基地网上录取操作时间）不按要求报到或报到签订培

训协议后退出、终止培训者（含在培人员参加全日制研究生

学历教育），自终止培训起 3 年内不得报名参加住培，除全

部退还已享受的相关费用，还需按以上已享受费用的 50%作

为违约金。

（三）落实“两个同等对待”政策：面向社会招收的普

通高校应届毕业生培训对象，培训合格当年在医疗卫生机构

就业的，在招聘、派遣、落户等方面，按当年应届毕业生同

等对待。对经住培合格的本科学历临床医师，在人员招聘、

职称晋升、岗位聘用、薪酬待遇等方面，与临床医学、中医

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同等对待。

（四）医院培训组织机构健全，明确职责。成立了培训

基地教学架构，落实了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由党委书

记、院长为基地双负责人，分管教学工作的副院长主管培训

基地的工作，教学管理科为基地管理部门，设置一名专业基

地主任、一名教学主任，专业基地下设基层实践基地和协同



单位、临床教学小组。明确了各层级人员工作职责，并保证

专人负责相关事务，权责分明，培训任务落实到个人，保证

各项工作有效运行。并不断完善制度建设，确保住培工作规

范开展。对培训基地的建设、组织架构、管理体系、任务落

实、培训内容、培训目标和方式、经费使用、师资管理、培

训医师管理、考核及奖励等均作出了明确界定，为培训工作

顺利进行提供了制度保障。

在过程管理方面，按照《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标准》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内容与标准》（2022 年版）的要求，

教学管理科与专业基地统筹专业基地为培训对象制定 3年轮

转培训计划，并严格落实，动态管理，明确培训目标，围绕

结果，全程管理，培养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扎实的医学理

论知识和临床技能，并具有良好的医患沟通能力，能独立、

规范承担工作的实用型住院医师。我院 2021 年招收 31 名学

员，2022 年招收 30 名学员，2023 年招收 35 名学员，住培

医师入院后便实行双导师制，责任导师全面负责住培医师在

院培训期间的学习、生活、思想政治教育等监管；教学管理

科与全科专业基地共同制定分层递进培训的轮转计划并真

正落实。各教学小组严格带教过程管理，病房轮转期间管理

床位 2-3 张，按要求完成教学活动，认真落实培训制度，并

严格出科考核。

六、培训期间薪酬待遇：



（一）国家计划内招录学员均享受中央财政、云南省地

方财政所规定标准的学员生活补助,严格按照中央财政和省

财政助培专项资金相关文件标准，按时、足额、考核发放学

员补助。

（二）单位委培住培医师与送培单位、我院签订三方委

托培训协议、培训期间原人事（劳动）、工作关系不变。

（三）社会招收住培医师与我院根据培训年限签订劳务

派遣合同和培训协议，培训结束后自主择业。

（四）提供免费住宿，免水电费，在现有条件下尽力为

学员提供各种便利。

（五）每月每人 300 元餐补，统一到医院职工食堂就餐，

同本院医师相同待遇。

（六）绩效工资：单位人：第一年 500 元/月/人，第二

年 700 元/月/人，取得执业医师资格证后 1000 元/月/人，

由教学管理科、人力资源部、临床轮转科室按月进行考核后

发放；社会人：第一年 1200 元/月/人，第二年 1500 元/月/

人，取得执业医师资格证后 1700 元/月/人，由教学管理科、

人力资源部、临床轮转科室按月进行考核后发放。对已经取

得执业医师证并且独立值夜班的住培学员值夜班的时间，按

照我院独立值班的在职职工夜班费标准发放；跟随带教老师

值夜班的跟班学员（含已经取得执业医师证）跟随带教老师

值夜班的时间，按照我院独立值班的在职职工夜班费的一半



标准发放。

（七）社会人由医院帮其购买五险一金。

（八）如遇国家或我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相关政策调

整，住培学员及送培单位应服从新法规或新政策。

七、其他要求

（一）报名者应如实填写网报信息，凡不按要求报名、

网报信息误填、错填或填报虚假信息而造成不能考试或录取

的，后果由报名者承担。在网络报名截止日期前，报名者可

自行修改网报信息。请报名者提供准确的联系电话，以便及

时联系。

（二）报名者在云南卫生健康人才网上填写完报名表，

点击提交后，请登录报名状态栏内查看，如显示已报名，则

报名成功。

（三）报名者需随时关注云南卫生健康人才网平台中的

报名状态栏，查看报名资格审核是否通过以及相关状态。

（四）根据有关规定，对在培训招收工作中弄虚作假的

培训申请人，取消其本次报名、录取资格。

（五）报考人员应确认所报志愿并保证其无退出或终止

培训等记录，并随时关注所报培训基地发布的消息和公告，

服从培训基地招收工作安排。招收过程中无故缺席相关审核、

考试、面试、报到等环节者，视为个人原因主动放弃，并承

担相关责任后果。



八、报到

报到时间： 8 月 21 日 08:00-11:30,14:00-16:00

报到地点：云南省滇南中心医院（红河州第一人民医院）

科教信息综合楼四楼 4 号会议室

九、联系方式

联系人：苏老师

联系电话：0873-3720082

联系地址：红河大道延长线与上海路交汇处，云南省滇

南中心医院（红河州第一人民医院）科教信息综合楼四楼 4

号会议室。

邮政编码：661199

云南省滇南中心医院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第一人民医院）

2024 年 8 月 5 日


